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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B3_E9_83_A8_E9_c25_21147.htm （一）刑法的概念、性

质和任务 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是规定犯罪、刑事责

任与刑罚的法律。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是指一切规定

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后者即指刑法典

。 刑法的性质包括两种含义：一是刑法的阶级性质，一是刑

法的法律性质。刑法的阶级本质由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刑

法的法律性质则表现为：（1）调控范围的广泛性；（2）强

制手段的严厉性。 刑法的任务是指刑法承担的打击谁、保护

谁的历史和现实使命。我国刑法的任务是：（l）保卫国家安

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2）保护社会主义

的经济基础；（3）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4）维护良好的

社会秩序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二）刑法的基本原则 1

．罪刑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基本要求是：（l）罪刑法定化；

（2）罪刑实定化；（3）罪刑明确化。 2．罪刑相适应原则。

其基本含义是：犯多大的罪，便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

院也应判处其轻重相当的刑法；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

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基本要求是：（l）刑事立法对具体犯

罪处罚的原则性规定，对刑罚裁量、执行制度及个罪法定刑

的设置，不仅要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要考虑行为人

的人身危险性；（2）司法实践中刑罚裁量，不仅要考虑犯罪

行为及其危害结果，而且应结合分析整个犯罪事实和犯罪分

子个体的各方面因素，力求刑罚个别化。 3．刑法面前人人



平等原则。是指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

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基本含义是：（l）任何人犯

罪，都应当受到刑法的追究；（2）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刑法

规定的特权；（3）对于一切犯罪行为，应一律平等适用刑法

，定罪量刑时不得因犯罪人的差异而有所区别；（4）任何人

受到犯罪侵害，都应受到刑法的保护；（5）不同被害人的同

等权益，应受到刑法的同样保护。 （三）刑法的效力范围 刑

法的效力范围，即刑法的适用范围，是指刑法在什么地方、

对什么人和在什么时间内具有效力。它包括空间效力和时间

效力两个方面。 1．刑法的空间效力。刑法的空间效力，是

指刑法对地和对人的效力。在这一问题上，有四种原则和主

张：（l）属地原则；（2）属人原则；（3）保护原则；（4）

普遍原则。 2．刑法的时间效力。刑法的时间效力，是指刑

法生效和失效的时间，以及刑法是否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后，对其生效以前未经审判或

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如果适用，就是有

溯及力，如果不适用，就是没有溯及力。现代各国一般有以

下原则规定：（l）从旧原则；（2）从新原则；（3）从新兼

从轻原则；（4）从旧兼从轻原则。我国刑法关于溯及力的规

定，采用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 （四）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

1．犯罪的概念。我国刑法第13条从实质和形式两个角度对我

国社会上情况各异的犯罪作了科学的概括，是我们认定犯罪

、划分罪与非罪界限的基本依据。概括地说，犯罪是指违反

我国刑法、应受刑罚惩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它具有以

下三个相互联系、紧密结合的基本特征：（1）严重社会危害

性；（2）刑事违法性；（3）应受刑罚惩罚性。 2．犯罪构成



。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它

们的联系在于：犯罪概念是犯罪构成的基础，犯罪构成是犯

罪概念的具体化。它们的主要区别；犯罪概念是从整体上回

答什么是犯罪，犯罪有哪些基本特征，揭示犯罪行为的社会

、政治本质。从而使我们从原则上区分罪与非罪；而犯罪构

成是解决构成犯罪的具体规格和标准问题，进一步明确回答

犯罪是怎样成立的，构成犯罪需要具备哪些要件。 犯罪构成

是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

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

要件的有机统一。它包括：（l）犯罪客体；（2）犯罪客观

方面；（3）犯罪主体；（4）犯罪主观方面。 （五）犯罪客

体 1．犯罪客体的概念和种类。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

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犯罪客体可

分为三类：（1）一般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

社会关系的整体。（2）同类客体，是指某一类犯罪行为所共

同侵害的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

。（3）直接客体，是指某一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我国刑法

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即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某种具体

的社会关系。 2．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区别。犯罪对象是

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具体顶者具体物。

犯罪对象和犯罪客体的区别：（l）犯罪客体决定犯罪性质，

犯罪对象则未必；（2）犯罪客体是任何犯罪的必要构成要件

，而犯罪对象则仅仅是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3）任何犯罪

都会使犯罪客体受到危害，而犯罪对象则不一定受到损害；

（4）犯罪客体是犯罪分类的基础，犯罪对象则不是。 （六

）犯罪客观方面 犯罪客观方面是指刑法规定的、说明侵犯某



种客体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诸客观事实特征。犯罪客观要

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必备要件，是指一切犯罪构成在客

观方面都必须具备的要件，即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以及两者

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类是选择要件，是指并非每个犯罪在客

观方面都必须具备的要件，而只是某些犯罪的必备要件，如

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等。 1．危害行为。这是指由行为

人的意识、意志支配的违反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作

。它有两种基本形态，即作为和不作为。所谓作为，指犯罪

人用积极的行为实施的刑法禁止的危害社会行为。所谓不作

为，是指犯罪人有义务实施且可能实施某种积极的行为而未

实施的行为。构成不作为应具备三个条件：（l）行为人负有

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义务；（2）行为人有履行特定义务

的实际可能；（3）行为人未履行特定义务。 2．危害结果。

这是指危害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的损害。危害结果

可分为物质性结果和非物质性结果，也可分为实害结果和危

险结果。 3．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指

危害行为同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这一

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相对性、时间序列性、条件性、具

体性、复杂性等特征。此外，还要考虑到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应当是必然联系与偶然联系的统一；在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

系中，要以行为人负有特定的义务为前提。 （七）犯罪主体 

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

自然人和单位。 1．自然人犯罪主体。这是指具备刑事责任

能力、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且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

。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

须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影响和决



定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的因素包括： （l）刑事责任年龄。我国

刑法划分为三个阶段：不满14周岁，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

龄阶段；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

段，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贩卖

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等犯罪负刑事责任；已满16周岁，

为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此外，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

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

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2）精神障

碍。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

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

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

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

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3）生理功能丧失。

聋哑人、盲人实施刑法禁止的危害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

负刑事责任，但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4）生理醉

酒。生理醉酒的人不负刑事责任。 2．单位犯罪。这是指由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依法应当承担刑

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其基本特征是：（l）单位犯罪的

主体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2）单位犯

罪必须是在单位意志支配下由单位内部成员实施的犯罪；（3

）单位犯罪必须由刑法条文明确规定。对单位犯罪处罚，一

般采取双罚制原则，少数采取单罚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